
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预算和省级交通建设资金分配方案

为做好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

付预算和省级交通建设资金分配，促进地方普通公路建设、养

护事业发展，现根据市财政支出管理办法，并结合省交通运输

厅、省财政厅、市委市政府相关政策依据，特制定《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和省级交通建

设资金分配方案》如下：

一、分配资金

本次分配资金总额为 2775.6 万元。

二、具体方向及分配原则

（一）汕尾市桥涵标维护费用

小计 22.6 万元，根据省交通运输厅文件精神，该资金为我

市 6 座通航桥梁桥涵标（48 盏）的维护工作费用，划拨至市交

通运输局，再转到该项目实施单位-广东省东江航道事务中心汕

尾航标测绘所。

（二）省对地方普通公路养护等补助

小计 2753 万元，按 2022 年年报各县区通车里程、粤办发

〔2018〕36 号及汕财预函〔2018〕33 号等相关文件分配系数、

汕尾市乡村振兴“连带成片”示范片区等情况，划拨到市公路

事务中心及相关县区单位用于普通公路养护工程、大中修及应



急抢险、示范片区农村公路养护、绿美及修缮工程等事项（具

体详见资金分配计划表）。

三、绩效目标

（一）完成 6 座通航桥梁桥涵标（48 盏）的维护；完成全

市国省道及农村公路的养护。

（二）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达 100%；

（三）按期完成投资达 100%；

（四）对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六）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 80%。

附件：资金分配计划表



附件：

资金分配计划表

单位

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对地方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和省级交通建设资金分配方案 （万元）

备注

合计

汕尾市桥涵
标维护费用

（48盏
/6座）

省对地方普通公路养护等补助

小计

替代原汽车养路费切块支出增长性返还
替代原手扶摩托车养路费、公路和水路运输管理费支出增长

性返还

国省道
养护工程费

农村公路
养护工程费

使用方向 分配资金 使用方向

全市合计 2775.6 22.6 2753 1673.88 250.12 829 

市公路事务中心 734.9398 / 734.9398 602.5968 57.743

1.国省道267.8208万元、农村公路12.087
万元用于城区77.141公里国省道及335.025
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2.国省道334.776万元、农村公路45.656万
元属于全市统筹资金。

74.6

晨洲-金町示范片区23.2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
及修缮费用27.5万元、东部港产城融合发展示范

片区30.5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及修缮费用
47.1万元

红海湾经济开发区
自然资源和建设局

41.0209 / 41.0209 6.2209 用于红海湾126.609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34.8 “山海叠翠 港产融合”示范片区26.4公里农村
公路养护、绿美及修缮费用34.8万元

华侨管理区
自然资源和建设局

73.4476 / 73.4476 3.7476 用于华侨区77.743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69.7 侨文化农旅示范片区22.4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
美及修缮费用69.7万元

陆丰市交通运输局 793.035 / 793.035 502.164 79.871 用于陆丰市246.546公里国省道及1764.516
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211

上英-东海示范片区50.7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
美及修缮费用99.5万元、金厢-碣石示范片区
59.6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及修缮费用111.5
万元

海丰县交通运输局 798.5008 / 798.5008 384.9924 56.9084 用于海丰县184.706公里国省道及1495.306
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356.6

融湾发展示范片区95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及
修缮费用208.1万元、“彩宝璀璨 滨海生态”综
合发展示范片区75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及修
缮费用148.5万元

陆河县交通运输局 312.0559 / 312.0559 184.1268 45.6291 用于陆河县144.874公里国省道及1137.858
公里农村公路养护工程

82.3
河西走廊示范片区14.8公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
及修缮费用25.3万元、世外梅园示范片区16.7公
里农村公路养护、绿美及修缮费用57万元

广东省东江航道事务中心
汕尾航标与测绘所

22.6 22.6 / / / /

备注：1.海丰县普通公路养护包含深汕特别合作区 ；

      2.市公路事务中心管养的城区国省道包含红海湾 。


